
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文件
济社保发 〔２０２０〕７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度企业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 (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济宁高新区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济宁太白湖新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济宁经济

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服务中心、各参保单位:

为做好我市２０２０年度企业社会保险 (养老、工伤、失业

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公布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的通知» (鲁人社字 〔２０２０〕８７号)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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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缴费基数及缴费比例

(一)缴费基数.２０２０年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高

月缴费基数为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

资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５７６１３３元)的３００％,即１７２８４元,最低月缴费基数可继续

执行２０１９年度个人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 (３２６９元).

２０２０年我市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

数分为五档,分别为１７２８４元、１１５２３元、５７６２元、３４５７、

３２６９元,对应缴费金额分别为:４１４８１６ 元、２７６５５２ 元、

１３８２８８元、８２９６８元、７８４５６元.

(二)缴费比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

日起单位缴费比例由１８％降为１６％,个人缴费比例为８％;

工伤保险单位按０１％－０９５％的比例缴纳,个人不缴费;失

业保险按１％的比例缴纳,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０７％,个

人缴费比例为０３％.目前,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为

阶段性降低比例延长阶段,该政策延长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

个体、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按２０％的比例缴纳.

二、缴费申报

已申报缴费基数的参保单位,可正常缴纳８月份社会保

险费,并补缴１－７月份执行新缴费基数后的差额部分,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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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退休人员计发退休待遇;未按时申报缴费基数的参保单

位,应于７月底前完成基数申报,并及时缴纳相应社保费用.

个体、灵活就业人员２０２０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

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２０２１年年底前,个体、灵活就业人

员可继续缴纳当年或补缴２０２０年未缴费月度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缴费基数在２０２１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

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是各参保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尽的义务.各参保单位要

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护职工个人

权益的意识,严格执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依法

为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各县 (市、区)社保经办部门

要高度重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工作,认真组织,指

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

(二)明确职责.参保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

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参保单位代扣代缴,参保单位应

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社保经办部

门应当简化社会保险费征缴流程,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效率,

按照单位申报的缴费基数及时制定年度缴费计划,生成核算１

—３—



－７月份执行新缴费基数后差额部分的缴费凭证,参保单位通

过网上进行缴费后生成电子票据.

(三)加强宣传.社保经办部门和用人单位根据各自的职

责和义务,做好社会保险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让职工明白

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化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

的参保和缴费意识,增强履行缴费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综合科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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